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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发电企业废气排放动态实时监测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bookmark: _Toc19956]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火力发电作为我国能源结构的核心支柱，长期面临大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双重压力。近年来，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及生态环境部《火电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的全面实施，火电行业被纳入环境影响评价与碳市场管理的双重框架。政策层面，生态环境部通过试点推动火电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化与管控，要求新建、改扩建项目必须纳入碳排放核算，并与污染物协同评价。行业层面，传统监测手段存在数据滞后、边界模糊等问题，难以满足碳市场配额分配、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精准需求。因此，动态实时监测技术的立项成为衔接政策要求与行业转型的关键环节，旨在通过技术革新实现排放数据的全过程透明化，为火电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当前火电企业废气监测存在三大核心问题：其一，设备性能与工况不匹配。部分企业在线监测系统选型不当，如采样探杆长度不足、加热功能缺失，导致高负荷或流场不均时数据失真；其二，运维管理混乱。低价中标导致运维单位偷工减料，标气校准不规范、备件耗材以次充好，甚至出现人为篡改数据、模拟信号生成采样流速等造假行为；其三，核算边界与评价标准不统一。部分企业未将脱硫脱硝过程、外购热力等纳入温室气体核算，或对碳捕集装置的减排量核算缺乏长期稳定性验证，导致排放数据“放大”或“缩水”。此外，重点区域企业超标排放、扬尘污染频发，反映出环境管理粗放与风险防控缺失的深层矛盾。
因此，开展火力发电企业废气排放动态实时监测技术规范标准的研制。动态实时监测技术的推广具有战略价值。环境层面，通过激光雷达、傅里叶红外光谱等高精度技术，可实现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同步监测，为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碳市场配额分配提供实时数据，助力地方政府制定差异化减排策略。产业层面，技术规范将推动火电行业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智能管控”转型，倒逼企业淘汰高耗能落后设备，加速清洁能源替代与碳捕集技术应用。同时，统一核算边界与方法可消除区域间数据壁垒，为全国碳市场提供可比性强的增量预警，支撑“双碳”目标与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协同推进。
（二）编制过程
为使本标准在火力发电废气排放市场管理工作中起到规范信息化管理作用，标准起草工作组力求科学性、可操作性，以科学、谨慎的态度，在对我国现有火力发电废气排放市场相关管理服务体系文件、模式基础上，经过综合分析、充分验证资料、反复讨论研究和修改，最终确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
标准起草工作组在标准起草期间主要开展工作情况如下：
1、项目立项及理论研究阶段
标准起草组成立伊始就对国内外火力发电废气排放相关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外技术资料，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确定了火力发电废气排放市场标准化管理中现存问题，结合现有产品实际应用经验，为标准起草奠定了基础。
标准起草组进一步研究了火力发电废气排放需要具备的特殊条件，明确了技术要求和指标，为标准的具体起草指明了方向。
2、标准起草阶段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起草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借鉴已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基于我国市场行情，经过数次修订，形成了《火力发电企业废气排放动态实时监测技术规范》标准草案。
3、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形成标准草案之后，起草组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从标准框架、标准起草等角度广泛征求多方意见，从理论完善和实践应用多方面提升标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经过理论研究和方法验证，起草组形成了《火力发电企业废气排放动态实时监测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1、主要起草单位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单位的专家成立了规范起草小组，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南方电网全资子公司，承担海南省域电网规划、建设、运营及管理，通过500千伏省域数字电网等重大工程保障电力供应，持续优化用电营商环境，服务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作为牵头单位，公司为标准制定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业支持。
经工作组的不懈努力，在2025年11月，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编写工作。
2、起草人所做工作
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在广泛调研、查阅和研究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基础之上，形成本标准草案稿。
[bookmark: _Toc16067]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标准编制遵循“前瞻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本标准严格按照《标准化工作指南》和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进行编制。标准文本的编排采用中国标准编写模板TCS 2009版进行排版，确保标准文本的规范性。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报批稿包括8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1　 [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13231686][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13169318][bookmark: _Toc215070524][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986530]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本文件规定了火力发电企业废气排放动态实时监测的术语和定义、监测构成、监测点位布设、监测数据管理、质量控制、运行维护。
本文件适用于以煤、燃气、生物质等为燃料的火力发电企业的固定污染源废气排放动态实时监测系统的建设、运行和管理。
2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13169319][bookmark: _Toc215070525][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13231687][bookmark: _Toc97192965]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OLE_LINK9]HJ 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bookmark: OLE_LINK12]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212 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 69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bookmark: OLE_LINK10]GB 13223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bookmark: OLE_LINK11]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3　 [bookmark: _Toc213169320][bookmark: _Toc213231688][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215070526]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26986532]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bookmark: OLE_LINK1]
废气排放动态实时监测系统 dynamic real-time monitoring system for exhaust gas emission
对火力发电企业废气中的颗粒物、气态污染物以及相关烟气参数进行连续、实时监测，并具备数据采集、处理、存储和传输功能的完整系统。
3.2　 [bookmark: OLE_LINK6]
有效数据捕集率 valid data capture rate
在规定的监测周期内，实际获得的的有效监测数据个数与理论上应获得的监测数据个数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3.3　 [bookmark: OLE_LINK4]
数据审核 data review
为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对原始监测数据进行的检查、判别和修正的过程。
4　 [bookmark: _Toc215070527][bookmark: _Toc213231689][bookmark: _Toc213169321]监测构成
4.1　 [bookmark: _GoBack]基本构成
火力发电企业废气排放动态实时监测系统（简称系统）是一个完整的、连续自动监测废气污染物排放和烟气参数的整体，其核心构成应包括以下单元：
—— 采样与预处理单元：包括采样探头、采样管、样品气预处理装置等，用于采集并处理待分析的烟气样品；
—— 气态污染物监测单元：用于连续监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气态污染物的浓度；
—— 颗粒物监测单元：用于连续监测烟气中颗粒物的浓度；
—— 烟气参数监测单元：用于连续监测烟气流速、烟气温度、烟气压力、烟气含湿量及烟气含氧量等参数；
—— 数据采集与处理单元：用于采集、处理、显示、存储各监测单元的数据，并生成污染物排放速率和累计排放量；
—— 数据通讯与传输单元：用于按照规定的协议将监测数据实时传输至企业环境管理中心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控平台。
4.2　 监测项目
4.2.1　 系统应对以下项目进行实时监测（必测）：
—— 气态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 颗粒物：烟气中颗粒物浓度；
—— 烟气参数：烟气流速、烟气温度、烟气压力、烟气含湿量、烟气含氧量。
4.2.2　 根据环境保护要求或企业自身管理需要，可增加对以下项目的监测（选测）：
—— 气态污染物：一氧化碳、氯化氢、汞及其化合物、氨逃逸等；
—— 其他参数：二氧化碳排放浓度等。
4.3　 性能要求
4.3.1　 监测应满足以下内容：
—— 气态污染物监测单元：
 采用直接测量法，包括紫外差分吸收光谱法或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吸收光谱法等，也可采用抽取测量法，包括完全抽取法或稀释抽取法；
 监测单元具备自动零点校准和量程校准功能，校准周期不超过24 h；
 其性能指标，包括零点漂移、量程漂移、响应时间等，符合HJ 76的规定；
—— 颗粒物监测单元：
 采用光散射法、β射线法或电荷法等；
 具备光学镜面污染自诊断及补偿功能，或等效措施；
 性能指标符合HJ 76的规定；
—— 烟气参数监测单元：
 烟气流速：采用皮托管法、热差法或超声波法；
 烟气温度、压力：采用符合精度要求的传感器进行测量；
 烟气含氧量：采用顺磁法或氧化锆法进行测量；
 烟气含湿量：采用电容法、阻容法或通过测量干、湿氧浓度计算得出；当难以准确测量时，采用输入固定值的方式，但固定值通过手工监测方法定期验证和更新。
4.3.2　 数据采集与处理单元应满足以下内容：
—— 实时采集所有监测项目的原始数据，至少计算与记录秒均值、分钟均值、小时均值及日均值；
—— 根据实测的污染物浓度、烟气含氧量和烟气流速，自动计算出各污染物在标准状态下、基准氧含量下的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及累计排放量；
—— 配置不间断电源，外部供电中断时系统能安全运行不少于30 min。
4.3.3　 数据通讯与传输单元应满足以下内容：
—— 具备通过网络向多个数据监控中心同步传输数据的能力；
—— 通讯协议符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最新规定；
—— 具备断线缓存和数据自动补传，并在通信恢复后及时补传。
4.3.4　 系统整体性能应满足以下内容：
—— 系统有效数据捕集率在每个季度内不小于95%；
—— 系统时钟与控制中心时钟的误差小于5 s/月；
—— 系统具备超限报警、故障报警等功能，并能记录报警事件及处理情况。
5　 [bookmark: _Toc215070528][bookmark: _Toc213231690][bookmark: _Toc213169322]监测点位布设
5.1　 监测点位
5.1.1　 监测点位宜选择在垂直管段、烟气分布均匀且流态稳定的位置。
5.1.2　 监测点位应避开烟道弯头和断面形状急剧变化的部位。对于圆形烟道，监测断面应设置在距弯头、变径管下游方向不小于4倍烟道直径、以及距上游方向不小于2倍烟道直径的位置。
5.1.3　 监测点位应设置在脱硫、脱硝、除尘等废气治理设施的后端，监测最终外排的废气污染物。
5.1.4　 监测点位处安装平台应易于到达，有足够的工作空间，方便日常维护、比对监测和设备检修，安装平台应坚固、安全。
5.1.5　 监测点位应避开烟气回流区、涡流区以及颗粒物积聚区。
5.2　 监测孔
5.2.1　 应在监测断面上开设监测孔，监测孔内径应不小于90 mm，监测孔的数量和位置满足多点测量的需要。
5.2.2　 对于颗粒物监测，监测孔应设置在距烟道壁不小于1 m的位置。对于气态污染物监测，监测孔应开设在烟道壁面的侧部或顶部。
5.2.3　 监测孔应配有带密封盖的密封法兰，在非测量期间应保持关闭状态，烟气不泄漏。
5.2.4　 监测仪器的安装方式可分为原位式和抽取式：
—— 原位式监测仪器的发射端和接收端同轴对正，采取有效吹扫措施，保持光学镜面的清洁；
—— 抽取式监测仪器的采样探头逆气流方向倾斜，其中心线与烟道壁面的垂直线呈5°~15°，并避开颗粒物浓度较高的烟道底部。
5.2.5　 采样或测量路径应避开烟气环状流迹线区域，位于距烟道壁1/4~1/3烟道直径或边长的区域内。对于直接测量法仪器，其测量光程应能代表该断面的平均浓度。
5.3　 烟气流场
5.3.1　 [bookmark: OLE_LINK5]在选择监测断面时，应对该断面的烟气流速和污染物浓度分布的均匀性进行评估。流速场系数和浓度场系数的测定方法应按GB/T 16157和HJ 75的规定执行。
5.3.2　 若监测断面流速分布不均匀，其速度场系数的相对标准应不大于10%。若流速或污染物浓度分布无法满足上述均匀性要求，则应增加监测断面的测点数量，或对烟气进行整流，或重新选择更适宜的监测断面。
5.4　 安装施工
5.4.1　 监测平台的承重、护栏及梯架等设施应符合相应的工业安全要求。
5.4.2　 监测站房或仪器柜应就近安装，其环境条件应满足监测仪器正常运行的要求。采样伴热管线的长度应尽可能短，且不应出现U型弯。
5.4.3　 所有电缆和管线的敷设应安全、规范，并设有明确的标识。
5.4.4　 安装完成后，应对监测系统进行全面的调试和性能测试，方可投入正式运行。
6　 [bookmark: _Toc213231691][bookmark: _Toc213169323][bookmark: _Toc215070529]监测数据管理
6.1　 数据采集
6.1.1　 系统应能连续、自动地采集所有监测项目的原始数据。数据采集频率应不低于一次每秒，以此为基础计算所有统计值。
6.1.2　 数据采集单元应能与系统内分析仪表及烟气参数仪表稳定通信，实时获取其测量原始值，通信协议应匹配并保持稳定。
6.1.3　 系统应实时监测并记录其自身状态参数，包括但不限于：
—— 仪器电源状态；
—— 采样流量；
—— 温度；
—— 校准状态；
—— 故障报警信号等。
6.2　 数据处理
6.2.1　 系统应能对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实时处理，并至少生成以下统计值：
—— 瞬时值；
—— 分钟均值；
—— 小时均值；
—— 日均值。
6.2.2　 [bookmark: OLE_LINK3]系统应具备将污染物实测浓度转换为温度为273 K、压力为101.325 kPa标准状态下、基准含氧量排放浓度的功能，其中基准含氧量应符合GB 13223的要求。
6.2.3　 系统应能自动计算各污染物的小时排放量和日累计排放量。
6.2.4　 对于分钟、小时和日均值的计算，应使用时间段内所有有效瞬时值的算术平均值。在计算时段内，在有效数据数量不足采集数量的75%时，时段应被视为无效，不应输出该统计值。
6.3　 数据存储
6.3.1　 系统应能存储至少以下三类数据：
—— 原始监测数据；
—— 统计报表数据；
—— 操作维护数据。
6.3.2　 数据存储时限应满足以下要求：
—— 原始秒数据、分钟数据至少保存一年；
—— 小时均值、日均值等统计报表数据至少保存三年；
—— 仪器校准记录、维护记录、参数修改记录等至少保存三年；
6.3.3　 数据存储系统应具备防止数据丢失和异常篡改的机制，采取定期备份、设置操作权限等方式进行保障。
6.4　 数据标记
6.4.1　 系统应具备数据标记功能，对在特定工况下产生的数据加以标识，至少包括以下标记：
—— 正常数据；
—— 维护数据；
—— 校准数据；
—— 故障数据；
—— 停运数据；
—— 超标数据。
6.4.2　 所有带标记的数据应与其对应的正常数据分开存储，并在数据报表中明确显示其标记类型。
6.5　 数据传输
6.5.1　 系统应能按HJ 212等通讯协议和数据传输格式，将实时监测数据、统计数据和设备状态信息稳定、可靠地传输至指定的监控中心。
6.5.2　 数据传输频率应至少满足以下内容：
—— 实时数据每几分钟至几十分钟打包传输一次；
—— 小时均值和日均值在该时段结束后规定时间内完成传输。
6.5.3　 数据采集传输仪应具备网络中断缓存功能。当网络通讯中断时，应能自动将数据存储在本地。待通讯恢复后，应将中断期间缓存的数据自动补传至监控中心。
6.5.4　 系统时钟应定期与监控中心时钟进行同步校准，数据时间标签准确。
6.6　 数据审核
6.6.1　 数据审核层级
6.6.1.1　 企业应建立并执行数据三级审核制度，明确各级审核人员的职责与权限。
6.6.1.2　 一级审核（日常审核）应满足以下内容：
—— 由系统运行维护人员负责，在每个自然日对前一日的监测数据、设备状态日志及报警记录进行初步审核；
—— 审核重点包括：
 数据完整性；
 是否存在连续不变或跳变等异常数据；
 设备故障与数据标记的对应关系是否合理；
 有效数据捕集率是否达标。
6.6.1.3　 二级审核（技术审核）应满足以下内容：
—— 由环保部门或经过授权的专业技术人员负责，至少每周对上一周的数据进行一次全面审核；
—— 审核重点包括：
 复核一级审核中发现的问题；
 结合生产台账、治理设施运行记录，分析污染物排放浓度与关键参数的逻辑关联性；
 评估校准、维护及比对监测结果对数据有效性的影响。
6.6.1.4　 三级审核（最终确认）应满足以下内容：
—— 由企业环保负责人或指定授权人负责，对上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数据进行最终确认，至少每月进行一次综合性审核；
—— 审核重点包括：
 确认所有无效数据的判别与标记是否准确、合规；
 审批因数据缺失等原因需提交的书面报告；
 对数据总体质量进行评估，所有审核记录完整、可溯。
6.6.2　 数据审核内容
6.6.2.1　 数据审核应至少涵盖以下内容：
—— 完整性审核；
—— 逻辑性审核；
—— 相关性审核；
—— 标记审核。
6.6.2.2　 对于审核中发现的可疑数据，应追溯至原始数据、设备状态记录及生产运行日志，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任何对数据的修改或无效化处理，应明确记录及给出合理解释，禁止擅自删除原始数据。
6.6.3　 数据上报
6.6.3.1　 经三级审核确认的有效小时均值、日均值等数据，应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限、格式和内容要求进行上报。
6.6.3.2　 上报数据应真实、准确、完整，不应篡改、伪造或选择性上报。
6.6.3.3　 当出现下列情况时，企业应按照规定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书面报告：
—— 系统发生故障，预计在24 h内无法修复，导致数据持续缺失时；
—— 因生产设施或治理设施停运，导致无废气排放时，在停运和启运前规定时间内报告；
—— 手工比对监测结果不符合规范要求时；
—— 经审核确认的无效数据累计时间超过规定时限时。
6.6.3.4　 书面报告应说明事件起因、持续时间、涉及的数据时段、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措施，并附上相关的证明文件。
7　 [bookmark: _Toc215070530][bookmark: _Toc213231692][bookmark: _Toc213169324]质量控制
7.1　 总体要求
7.1.1　 企业应建立并实施全面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体系，形成程序文件，动态实时监测系统所获数据应具有准确性、可靠性、代表性与可比性。
7.1.2　 QA/QC体系应覆盖监测系统的全过程，包括以下环节：
—— 设计；
—— 安装；
—— 调试；
—— 验收；
—— 日常运行；
—— 定期维护；
—— 校准；
—— 数据审核；
—— 档案管理等。
7.2　 质量保证措施
7.2.1　 定期校准应满足以下内容：
—— 零点与量程校准：
 系统具备自动校准功能；
 至少每24 h对气态污染物监测单元和烟气氧量监测单元进行一次零点校准和量程校准；
 校准记录完整保存；
—— 全系统校准：
 至少每三个月使用有证标准气体对气态污染物监测单元进行一次全系统校准，标准气体的浓度在满量程的50%~100%之间；
 [bookmark: OLE_LINK7]校准结果符合HJ 76中关于示值误差的要求。
7.2.2　 定期维护应满足以下内容：
—— 制定并执行详细的日常维护计划，维护周期与内容参照仪器说明书并结合作业环境确定；
—— 维护内容至少包括：
 清洁采样探头、反吹系统检查；
 检查并更换滤芯、密封件等易耗品；
 检查伴热管温度及采样流量；
 检查压缩空气气源；
 对于原位式光学仪器，检查光学镜面清洁度，并按需进行清洁。
7.3　 定期校验
7.3.1　 手工比对监测应满足以下内容：
—— [bookmark: OLE_LINK8]至少每季度应委托有资质的机构或由经过培训的专人，按GB/T 16157、HJ 57、HJ 692等进行一次手工比对监测；
—— 比对监测项目至少包括：
 颗粒物；
 SO2；
 NOX；
 烟气含氧量；
 烟气流速；
—— 手工比对监测结果与系统监测结果的相对误差符合HJ 75等相关标准的规定，当比对结果不符合要求时，查明原因，并及时进行维修或校准，在修复后重新进行比对监测。
7.3.2　 在监测系统首次安装、或当烟道发生重大改造、或监测点位发生变化时，应重新进行速度场系数和浓度场系数的测试。
7.4　 数据处理
7.4.1　 出现以下情况时，该时间段内的自动监测数据应视为无效：
—— 系统处于校准、维护、故障或断电期间；
—— 实际排放浓度低于仪器检测限时，按仪器检测限的1/2进行记录，予以标注；
—— 有效数据捕集率未达到本标准要求；
—— 经数据审核，确认为无效的数据。
7.4.2　 对于无效数据，应如实记录产生原因，并在数据上报时按规定进行标记，不应擅自删除无效数据的原始记录。
7.5　 报告记录
7.5.1　 应建立完整的质量保证记录档案，所有QA/QC活动均应有详实记录。记录应包括但不限于：
—— 日常零点、量程校准记录；
—— 全系统校准记录与标准气体证书；
—— 日常维护、故障维修及部件更换记录；
—— 手工比对监测报告；
—— 数据审核与处理记录。
7.5.2　 所有记录应字迹清晰、标识明确，具有可追溯性。纸质记录应至少保存三年，电子记录定期备份并长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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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人员机构
8.1.1　 企业应设立专职的环保设施运营机构或岗位，明确其负责动态实时监测系统的日常运行、维护、校准及数据管理职责。
8.1.2　 应配备足够数量的专职技术人员。系统运行维护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接受专门的岗位培训，并持证上岗。
8.1.3　 企业应建立定期培训制度，运行维护人员熟练掌握监测仪器的工作原理、操作流程、维护要点、常见故障诊断与排除方法。
8.2　 规章制度
企业应制定系统化、成文的运行维护管理制度，至少应包括：
—— 岗位责任制；
—— 操作规程；
—— 维护保养规程；
—— 设备台账面管理制度；
—— 备品备件管理制度；
—— 系统故障预防与应急处理预案。
8.3　 日常维护
8.3.1　 应制定并执行日常巡检计划，每班至少对监测系统进行一次状态巡查，并做好巡检记录，巡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系统电源；
—— 温度；
—— 采样流量；
—— 仪表显示；
—— 气源压力；
—— 主要部件运行状态等。
8.3.2　 应制定并执行定期维护计划，明确每周、每月、每季度的维护工作内容，如滤芯更换、探头清洁、光学镜面擦拭、气路密封性检查等。
8.3.3　 对运行维护过程中发现的异常或故障，应及时处理并记录。对于无法立即排除的重大故障，应按照应急预案采取相应措施，并在规定时间内向有关部门报告。
8.4　 档案管理
8.4.1　 企业应为动态实时监测系统建立完整、准确的技术档案，并设专人管理，档案宜采用电子与纸质两种形式保存。
8.4.2　 技术档案内容至少应包括：
—— 基础技术档案：
 系统设计方案；
 技术协议；
 安装调试报告；
 验收报告；
 仪器设备说明书；
 软件操作手册等；
—— 运行档案：
 日常运行记录；
 巡检记录；
 交接班记录；
—— 维护档案：
 日常维护记录；
 定期维护记录；
 备品备件更换记录；
—— 校准与校验档案：
 自动校准记录；
 全系统校准记录；
 手工比对监测报告；
 速度场/浓度场系数测试报告；
—— 数据档案：
 经审核的日报、月报、年报；
 数据超标、异常和无效数据的判别与处理记录；
—— 故障与应急档案：
 系统故障记录；
 维修记录；
 应急处置记录；
 事后分析报告；
—— 人员档案：
 技术人员档案；
 培训记录；
 考核记录。
8.4.3　 纸质档案应字迹清晰、标识明确，电子档案定期备份，数据不应丢失。
8.4.4　 档案保存期限应满足以下要求：
—— 系统运行记录、维护记录、校准记录、数据报表等至少保存三年；
—— 系统基础技术档案、验收报告、重大故障及整改报告、年度运行评估报告等长期保存；
—— 涉及法律纠纷、环保行政处罚或重大污染事故的档案，永久保存。
[bookmark: _Toc12675]三、主要试验和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的行业测试标准和企业内部工厂管控的项目进行要求规定和试验验证。
[bookmark: _Toc20840]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无
[bookmark: _Toc29243]五、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火力发电废气排放企业规范运营，在国际市场上有机会与其他各国（相关）企业竞争。
[bookmark: _Toc4979]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bookmark: _Toc21799]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标准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bookmark: _Toc20135]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bookmark: _Toc23106]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bookmark: _Toc29517]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bookmark: _Toc18435]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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